
價貨
廉巡 
赤a

平收

嶺唯 
瞿國 
品貨・核. • ・ :荔: • ・ :枝: • ・ :干：

到新 
花仙水方英金正 賤價珍貨

献公旗

一期星 日九十月十年五十学国民

中
央
政
府7
次
院
委
派
専
員
：
來
族
調
查
地
方
自
治
制
度
，・
應 

竭
誠
服
務••
毋
負
中
央
倚
託
之
重
，•
到
坎
後
：
旣
兼
任
新K
國

報
編
輯
・・ 

傅••
晶
勉

將
中
央
庶
政
之
龍
施
：
革
新
之
程
序
：
盡
量
官

••
精
誠
團
結
：
方

厥
職
：
乃
先
生
舍
此

不
圖
，•
竟
妄
妙
虛
論
，・
詆

於
僑
：
貽
譏
於
外
：

駐溫哥華領事保君婦覆尤永增書 

永
增
先4
台
鑒
・
・
閱
本
月
六H
新
民
國
報
登
載
先
生
致
那
人
大

函
・•
披
讀
上
下
：
毋
任
感
喟

甘
開
明
之
：
先
牛
係
奉

前
鄙
人
因
公
赴
城
時
・
・
曾
與
先
生
商
談
数
次
：
幷
力
述
中
央
改 

革
之
若
衷••
當
叶
國
離
日
深••
正
不
宜
毀
譽
偏
私■■
抹
煞
曾
車

K
w

ong  M
au  San  

<yo.
   
Co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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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ncouver,  8,  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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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
・
當
時
不
過
客
予
授
意■
，與
先
生
以
反
省
自
悟
之
机
：
上
年
七 

月
間
・♦
先
生
來
溫
・
・
請
求
展
期
：
本
舘
亦
极
照
辦
：
原
希
先
生 

長
留
坎
地••
効
命
中
央
・
・
爲
國
官
傅
・
。精
誠
合
作
，•
孰
知
先
生 

個
性
堅
强
・•
忠
言
逆
耳
：
反
叛
之
迹
：H
益
昭
著
・•
所
紀
載
中 

央
與
地
方
新
聞
：
毎
多
畸
重
畸
韓
：
欠
於
公
允
，・
遠
近
讀
者
： 

噴
白
煩
言
・
・
幷
飯
貴
報
爲
妖
報
・•
皆
先
生
貽
誤
之
害
也
：
本
年 

四
月
拾
九
日
：
奉
中
央
外
交
部
密
令
細
正
取
締
貴
報
：
幷
飭
随 

時Y

報
等
因
・
・
鄙
人
責
職
所
长
・•
旣
奉
密
令
・
・
自
未
便
公
佈 

王
僑
界
分
子
複
雜
：
派
別
紛
歧
・•
爲
力
求«
密
：
免
生
枝
節
起

見
：
曾
口
頭
向
貴
報
當
事
人
一

•
請
其
隨
時
糾
察
：
勿
再
偏 

《飭
交
宣
傳
之
消
息
，•
寄
交

札
：
孰
知
先
牛
二
意
孤

IT 

tt 報
・
・
間
亦
不
予
邦
載
：
乂
據
貴
報
前
任
總
理
關
元
恩
辭
職
之

宣
言
・
・
内
載
本
力
六
月
拾
貳
日. 

飭
令
海
外
党
那
聯
合
僑
胞
統 
g

總
支
部
轉
驗
中
央
党
部 

電
・•
交
貴
報
編
輯
部
刊

費
・
・
而
先
生
擱
置
：
不
爲
骸
表
：
幷
謂
新
民
國
報
係
站
在
西
南 

之
立
屬
：n
等
不
利
於
四
南
之
文
件
：
應
拒
絕
登
載
爲
詞
：
如 

斯
荒
謬
之
言
・•
淆
惑
聽
聞
：
最
可
寒
心
：
豈
中
央
立
法
院
人
員

:
所
應
有
之
言
乎
・
・
查
新
民
國
報
：
係
由
全
加
同
志
所
飯
織
：

其
言
論
向
無
偏
私
，・
自
先
生
接

後
：
卽
變
更"
塲・・

淆
亂
聽
聞
。•
引
起
讀
者
反
感
・
・
閱
者
鄙
棄
：
蚊
使
營
業
衰
落
： 

幾
有
瓦
解 Z
勢
，•
非
喪
心
病
狂
者
：
决
不
爲
此
也
・■
今
春
方
振

武
蒞
溫•
・
公
開
演
講
・
，先
佐
爲

・
竟
乘
机
誣
中
央
以
不

抗
日
爲
罪
・
・
鼓
動
僑
胞
：
一 
致
擁
護
西
南
政
府
，，而
西
報
乂
誤 

戴
••
以
爲
方
將
軍
係
中
央
代
衣
：
因
而
地
方
官
廳
・•
咸
來
問
飢 

••
木
舘
僅
吿
以
方
將
軍
之
言
論
：
不
足
代
表
中
央•
・
彼
之
來
坎 

••
力
升
中
央
之
使
命
：
此
不
過
爲
免
西
人
藉
口••
免
惹
國
際
糾
一 

紛••
亦
木
舘
應
盡
之
貴•
・
對
於
方
將
軍
固
無
緯
亳
之
損
也
。・
乃 

先
牛
不
諒
本
舘
對
外
之
若
衷
・
・
竟
什
貴
報
譏
細
鄙
人
之
不
是
・・ 

乂
勾£
僑
界
某
君
等•
・
借
中
華
會
舘
名
義
・
・
責
離
於
領
舘
；
幷 

要
挾
領
舘
道
歉
・
・
因
而
引
起
糾
紛
・
・
實
由
先
生
挑
釁
所
致•
，殊 

不
知
中
央
政
府
：
己
早
有
密
令
：
飭
防
範
方
振
武
之
言
論
行
動
一 

••
方
君
到
步
・
・
竟
誤
傅
係
中
央
代
表
：4
舘
吁
衡
環
境■
・
對
內 

對
外
：
實
有
更
一
止
之
必
要
：•
乃
貴
報
小
加
省
察•
：
呼
鄙
人
爲 

愚
伯
・
・
只
得
忍
予
寛
恕
，•
未
置 
一 
言
：
而
先
生
反
益
無
忌
憚•■ 

背
叛
中
央
・•
昭
然
若
揭
：
其
何
以
對
中
央
立
法
院
之
使
命
耶
： 

旣
自
命
爲
政
府
官
員
：
則
言
論
行
動
：
應
以
政
府
之
使
命
爲
依 

歸
••
奈
何
舍
中
央 Z
使
命
於
不
顧
：
此
種
官
員•
・
實
國
家
之
螯 

賊
也
：
先
牛
嘗
言
・•
並
未
反
抗
中
央
・•
不
過
以
抗
日
爲
依
歸
： 

一
所
評
責
中
央
爲
小
實
竹
抗
日
：
不
能
禁
止
批
評
之
語
：
此
種
粉 

飾
之
詞
：
雖 

.--尺2
童
・•
亦
瞭
如
指
掌
・
・
咅
人
須
知
抗
日
主
張 

:
殆
如
人
經
地
義••
誰
能
反
對
：
惟
抗
日
須
有
組
織
，有
把
握
。 

力
能
克
底
於
成••
並
非
鳥
合
之
衆
：
朝
言
抗
日
：
而
夕
解
体
者 

:
先
生
素
以
抗
日
爲
號
召
：
其
所
得
成
績
若
何
，・
不
得
而
知
： 

然
釣
名
沽
譽
・•
分
散
僑
民
力
量
：
豈
真
正
抗
日
者
所
忍
爲
乎
・
。 

中
央
固
無
時
不
以
收
復
失
地
爲
職
志
：
暗
中
籌
備
：
沈
着
應
付 

-
，•
爲
期
已
久
・•
乂
何
必
公
然
聲
言
抗H
:

而
啟
他
人
尋
隙
之
端 

•
・U
一
國
外
交
策
客••
波
詭
婁
譎••
若
未
致
公
開
宣
示
時
期
： 

外
間 

fnl
由
明
瞭
・•
先
牛
办
自
命
爲
一
介
書
生
：
則
國
家
大
事
： 

一
應
胸
有
成
竹••
奈
何
皆
噴
糊
塗••
詆
綴
政
府
・•
曾
甘
心
爲
辱
國 

一
害
羣
若
耶••
誠
如
某
報
所
載
，
汝
製
造
言
論•
・
爲
賊
聲
援••
顚 

一
倒
是
非
・•
欺
騙
僑
胞••
甘
願
效
國
：
情
真
事
確
，，有
識
者
早
已 

一
鏡
破•
・
愛
國
各
憤
恨
無
極
一?
言
，足
見
是
非
自
有
公
論
・
・
公
道

一
门
仆
人

隱
瞞
矣■
，先

惶
悚
・
一
果
如
某
報
之
言 

友
•
・
蠶
蛹
師
爺•
・
同
謀

_••-
门
知
不
了
・•
乃
叫
埋
一
班
猪
一

合
計
・
共
出
奇
策
・
敎
以
變
節
効
順•
・
轉
掛
南
京
專
員
頤
銜
・
・
瞞 

人
耳
目•
・
前
件
柯
京
跪
求
總
領
事
打
敕
一
等
語•
真
言
之
確
切
：

政
各
部

，遵
照
該
方
針
進
行
。。
介
石
在
杭
州
一

。出一

之
北
.

其
主
要
計
劃 

大
敛
如
左
。

▲
主
要
計
副 
9
使
全
國
農
事
試
驗
机
關 
。整 

備
充
實-C㊁
實H
普
及
宣
縣 «
在
農
事
指
導
員 

之
配
置"
目
農
事
調
査
机
關
之
整
備
與
充
戚
一
，

各
省
代
衣
皆
謂
北
省
將
領
誠
意
瘫
護
寕
府
故
 

褥
氏
心
爲
之
壯
。。傳
聞
蒋
氏
弁
會
堪
塲
宣
言
。 

伊
决
心
盡
其
所
能
以
抵
抗
助
倭
侵
綏
遠
之
漢
奸 

軍
隊
云
)
。

■
蔣在寧檢閱飛機 

市
加
占
西
報
載
九
日
上
海
電)
。寧
府
之
新
式
軍 

用
飛
機
八r
架
•
一
今
日
在
南
京
空
際
表
演
戰
術 

，。蒋
介
石
親
自
蒞
塲
檢
閱
各
機
，。所
有
司
機
員 

均
爲
華
人
。全
屬
杭
州
軍
事
航
空
學
校
之
畢
業

"
農
業
指
導
專
門
人
才
之
養
成
。国
全
國
農
業 

團
体
之
組
織
化 
-
因
農
業
觀
測
網
之
完
備
。田 

地
方
動
業
設
施
之
充
實
内
整
備
模
範
農
村
之 

建
設
一④
農
業
令
融
制
度
之
碓
立
。㊉
使
特
産 

物
之
銷
路
擴
張
。。㊉
㈠
農
業
倉
庫
之
鼓
置
二㊉
 

◎
農
民
自
冶
經
清
之
獎
勵
。白
以
上
各
計
副
中

。

卜

3
a
二：5

生
二
各
機
則
爲
美
國
所
製
造)
。此
乃
南
京
空
前 

。。以
人
豆 
高
粱
設
子
，包
米
一d
麥
，棉
花 
菸一 

后
貝 

司
旨
户
写
曲
方
丿
网
 
2

大
規
模
之
軍
用
飛
機
戰
術
表
演
：
藉
此
以
紀
念 

中
國
革
命
成
功
二

—
五
週
年
之
國
慶
典
禮: 

將
介
石
旋
向
各
界
演
說"
。謂
中
國
民
族
有
建
偉 

大
事
業
之4
領
一
。中
國
政
府
如
能
依
照
其
計
副 

以
發
展
內
政
。。及
增
辦
建
設
事
業
二
則
中
國2

草
甜
菜
 
等
主
要
農
作
物
之
增
殖
爲
第
一
步1

作
要
素

，大
完
一

特

■

前
程
實
木
可
限
量
：
中
國
此
時
必
須
有
相
當
之 

襪
會 
。從
事
建
設
。中
華
民
族
愛
慕
和
平
之
美 

德
"
。將
來
可
成
爲
穩
定
國
際
和
平
之
唯
一 
主
要 

潜
動
力
二
厶
，

英在華謀發展空軍勢力 

東
京f
九
日
電
。，近
握
香
港
飢
一
一
駐
華
英
國
空 

軍
司
令
一
司
密
氏
，已
奉
。
國
政
府
命
一
拉
擁 

中
國
當
局:
翼
訂
立
一 
種
中
英
空
車
聯
結
協
定 

。英
方
此
單
圖
在
中
國 
就
展
英
空
軍
勢
力
丁
盞 

中
國
向
請
美
。意
。人
爲
空
軍
教
練
官)
今
英
欲 

運
動
華
當
道
增
聘
英
人
，
及
購
英
製
飛
健
云
， 

•
倭人造絲在華銷路銳減 

▲
原
因
意
國
人
造
絲
較H
本
者
史
廉

▲
昨
晚
接
駐
上
海
訪
員
來
電
云 

華北倭賊定於卄五 
大 

篇

)。欲以威迫宋哲元 

使斷送華北並約齊 

華北各倭賊司令在天津 

會議。。欲強奪華北五省 

。。便劃爲緩衝區C

一蔣介石在杭州召集華北 

各 
袖 ，會商應付時局

一 東
京
拾
七
日
電
一>
自
意
幣
價
格
低
折
後
，，日
本 

人
造 M
之
銷
路
：
大
受
打
擊
；H
本
各
人
造
絲 

一
撤
近
向
政
府
報
吿 

謂
意
幣
價
格
低
折
後"
意 

一
國
人
造
絲
之
價
値
一。較
日
本
者
更
爲
低
廉
故
 

一H
本
人
适 M
A
中
國
之
銷
路
：
寇
爲
惫
國
者
所 

奪
，據
上
海
之
市
價
：
日
本
人
造
絲
毎 
一
白
磅

辨法。。韓復渠對蔣表示 

盡力守土c。
山西省閻錫山。。實行徵 

兵制：凡男子合兵役年
一
値
銀

.元 
。 M
 
國
苕
只
値
四
臼 

拾
元
云 

加音栗譜進行曲 

電
一
。京
府
內
政
部
近
命
國
内
之
音 

西
洋
音
樂
原
理.
另
譜
進
打
曲
去

齡者 
C

一律要應徵受軍 一南京 

事訓練。。

.察北僞軍李守信部及匪
樂
家
;

調
。，以
供
國
内
各
地
銅
樂
缥
演
奏
之
用
：
將
來 

國
内
有
任
何
集
會
或
巡
遊 
一或
舉
打
慶
典
及
喪 

禮
時
，銅
樂
處
与
須
選
奏
該
項
進
打
曲
。不
得 

再
奏
美
國
之
通
俗
歌
調
云
。。

電影及無綫電宣傳教育

軍王英部。騷卷東。。 

6

日賊在上海。•再加增賊 

卒。以備於中倭商議决 

裂時。。與駐華北各賊同 

時發動，。

南,

教
育
部
當
局"
决
怠
用

電
影
與
無
嫌
電
以
宣
傳
教
育
。及
消
滅
文
盲Z
 

劣
現
象
一
。下
自
計
年
之
教
育
經
皆
二
共
卷
干
八 

白
萬
元 
，教
育
部
已
撥
出
八
自
餘
萬
兀
，爲
增 

購
無
線
電
機
及
製
電
影
片
之
經SIW

二 

•
平養路交通受阻

▲
因
倭
軍
演
放
大
砲

▲
憲
法
會
績
延
期
開
會

重

要

電

北
平

—
七H
美
聯
社
電

—是
日
平
漢
錬
鉛
公m
 

當
局
：
謂
駐
華
北H
兵
企
北
平
以
南
平
漢
鉄
路

綏遠省軍與僞軍續戰 

▲
蒋
謂
决
心
抵
抗
像
軍
侵
綏
遠

線
内
操
演
施
放
大
砲
。致
錬
路
交
通
受
阻
礙
一
一 

院
州t
九
日(
統
一
社
一
電
一 
是H
S
由
太
原
遞
邇
來
倭
軍
自
北
平
以
南
鏑
路
地
帶
演
習
一
故
該 

來
南
京
訊 

終
遠
省
軍
隊
與
匿
傀
儡 
滿
洲
國J

處
鏡
路
不
能
通
単
二
平
漢
鏡
路
當
局
請
中
國
政 

及
察
哈
爾
僞 

XI
傲
激
戰"
蓋
此
等
車
年
受
倭
寇
一
府
向
駐
中
國
倭
人
使
舘
提
出
抗
議
。
現u
各
省 

指
揮
。
進
侵
綴
遠
，"
終
省
車
書
即
起
而
與
之
抗 
政
府
代
发
詣
杭
州
與
聴
介
右
會
議
？ 

也
一 
斯
項
戦
爭
迄
至
今
日
仍
未
停
息
二
最
近
蒋
乂
上
國
意
注
會
議
。，原
定

—
一
月|
乩H
開
會
一

可
昭
公
允
：
不
然
何
以
不
先
來
本
舘
請
求
：
而
竟
遠
去
柯
京
： 

此
乃
不
敢
前
來
本
舘
・
・
不
得
不
舍
近
求
遠••
矇
混
總
領
事
理
一 

爲
展
朗
：
此
間
僑
民
聞
訊•
・
鼓
噪
不
已
，■
本
埠
移
民
局T

亦
久
一 

有
所
聞
：
柯
京
移
民
部
雖
允
唯
展
期
：
然
不
能
不
有
所
懷
疑
： 

盖
以
先
生
入
口
・
・
及
展
朗
手
續
；
向
由
溫
哥
華
領
舘
辦
理
；
此 

次
何
以
忽
由
柯
京
領
舘
代
辦
，•
舍
近
求
遠
，，定
有
原
因
：
故
移 

民
部
卽
密
令
溫
埠
移
民
局
訪
查
內
情
・
，而
本
埠
移
民
局
即
於
七 

月
三
日
函
請
本
舘
示
知
先
生
之
地
址
・
・
採
其
森
。，似
有
已
知
先 

生Z
地
址
矣
：
故
本
舘
對
外•
・
不
能
矇
混•
・
以
失
信
譽..
・
不
得 

一
不
将
先
生
城
埠
新
民
國
報
通
訊
地
图
通
知
：
並
未
亂
參
)
言
・■ 

办
公
事
手
續
應
辦
者
，・
有
來
往
公
文
住
案
：
何
以
謂
之
吿
密
； 

本
舘
辦
理
僑
務
：
與
西
人
机
關
・
・
時
相
往
來
：
您
爲
與
西
人
 

机
關
接
洽
通
訊
：
即
謂
之
密
吿
：
則
國
家
無
須
設
領
舘
矣
：
先 

生
在
城
：
旣
已
三
載•
・
所
作
所
爲
：
切
人
盡
悉
，，况
此
次
咸
稱 

先
生
任
報
舘
子
筆

•■•・有
包
庇
叛
國
奸
賊
之
言
論
・
・
父
豈
能
瞞
移 

民
局
之
耳
目
乎••
且
本
毋
移
民
同
：
已
爲
先
生
展
期
兩
次
：
本 

年
忽
變
更
方
向
：
此
能
無
疑
議
耶
・•
所
謂
物
必
先
腐
：
而
後
由 

生
之
・♦
實
先
生
自
掘
攻
墓••
何
必
誣
人
之
密
吿
也
：
某
報
乂
諭 

二
妖
報
丰
筆
勿
縁
人
尤
人
：
見
財
起
心
：
見
利
忘
義
：
爲
奸
賊
一 

工
具
而
不
恤
：
背
叛
相
國
而
不
顧
・
・
以
洪
人
爲
可
侮
：
以
僑
胞
一 

爲
可
欺
，煞
是
可
恨 
一
・
乂
舉
太
甲
日
一 
天
作
孽
。猶
可
違
・
自
作
學 

，不
可
活
；•
誠
战
該
報
精
確
之
言
也
：
先
生
今
旣
小
自
省
。，反 

以
吿
密
貳
字•.
淆
亂
聽
聞
・.
鼓
動
無
智
者
如
狂
犬
亂
吠
：
引
起 

糾
紛
，•
以
擾
害
儔
安
・
・
乂
唆
使
同
類
幸
災
樂
福
之
徒
：
揑
造
是
一 

非
••
控
吿
鄙
人
於
外
部
：
一
再
而
三
・
・
藉
圖
報
復
：
而
矇
上
聽 

:
殊
不
知
害
人
・
。卽
先
害
己
・
・
某
報
乂
言
，
汝
之
罪
通
於
天
： 

神
人
共
憤•
僑
界
難
容
」。・
言
之
真
確
矣
：
鄙
人
奉
公
守
法
・
・
有 

事
絕
對
公
開
：
决
不
做
吿
密
等
卑
鄙
行
爲
之
事
・
，如
先
生
能
惠 

臨
本
舘
・
・
一 
査
此
種
案
卷
・
即
可
自
明
矣
：
承
示
及
鄙
人
一
以
事 

無
大
小•
孜
孜
爲
利
・
苛
索
尅
扣
，及
於
孤
寡
殘
廢
:
何
竟
誣
玷 

毀
譽
之
耳
耶
：
本
舘
再
事
：
向
有
定
章
：
凡
事
恪
遵
中
央
之
旨 

:
照
章
雄
事
：
豈
敢
有
苛
索
之
理
：
有
何
確
僕
爲
憑
耶
，，又
言 

鄙
人
，去
而
復
來
。識
者
以
爲
羞
.•
孰
知
國
民
政
府
・
，選
任
官
吏 

:
嚴
限
已
極
・
・
尤
以
駐
外
使
領
人
選
：
非
解
有
高
深
學
識
：
及 

辦
事
幹
練
者••
決
不
派
充
，即
派
充
矣■
亦
須
經
過
銓
叙
部
審
核 

:
發
給
証
書•
・
方
爲
合
格
・
不
合
格
，即
不
能
授
任•
・
鄙
人
之
去 

而
復
來
：
即
足
見
政
府
之
鄭
重
人
選
也
・•
並
非
如
先
生
之
掛
名 

政
府
專
員
：
而
公
開
反
抗
政
府
者
可
比
也•
，鄙
人
去
就
毫
無
問 

題
・•
所
可
憂
者- 
貴
主
筆
謬
論
連
篇
，・
擾
亂
僑
民
社
會
之
秩
序
一 

•
・
正
不
知
伊
於
胡
底••
是
非
安
擾
，・
先
生
應
完
全
負
責
，，鄙
人 

素
性
耿
介•■
對
人
對
事
。・
秉
忠
誠
・
・
謬
應
館
職
・
・
週
歷
各
國 

:
已
廿
餘
載
矣
・•
今
旣
誠
信
木
孚
，•
正
用
潔
身
引
退
，，亦
無
荀 

延
戀
棧
之
心
，・
除
經
呈
請
引
退
外
：
合
疇
鄙
意
客
陳
鞠
鑒
：
耿 

直
之
言
：
尙
乞
見
宥
爲
幸
・
・
護
此
奉
覆
：
並
頓
旅
安
・，

▲(
城
埠
龍
岡
公
所)(
卡
城
劉
顧
慶
醫
牛
二
雲
弟
金
然
棧
二
二
處 

吿
白
暫
除
。
借
用
吿
白
位
兩
大
。希
爲
見
掠
。

茲
當
同
因
遠
東
時
局
不
靖
。中
倭
關
係
緊
張 

故
将
此
項
憲
次
會
犠
延
至
明
年
正
月
三H
開
會 

一美東亞艦隊司令易人 

▲美艦怡
七
隻
由
山
東
赴
滬 

小
卜
七
日
電
。最
立
育
隸
屬
美
國
東
亞
艦
缘 

之
戰
艦|
七
隻
由
山
東
省
海
岸
駛
赴
上
海
。尙 

有
數
隻
繼
續
駛
離
魯
省
海
岸)
。蓋
其
避
暑
期
吿 

竣
也
)
。新
授
美
國
東
亜
艦
傳
之
司
令
職
。耶
尼 

路
提
督
，。定
星
期
日
抵
華
升
任
、
舊
任
司
令
- 

姆
芬
提
督
。已
被
調
往
漢
努
嚕
嚕n
-
一

一瑞士匸防债券應募逾額

瑞
士
首
都
般
尼
拾
七.
日
遊
。比
來
瑞
上
政
府
募 

集
内
債
爲
充
實
國
防
費
「
此
項
內
債
達 

自
卅 

11
兆
佛
郎
、刻
應
募
数
逾
原
額
。
故
全
國
士
庶 

歆
件
不
已
：
是
日
舉
加
慶
祝 

各
教
堂
皆
鳴
鐘 

誌
慶 
厶:

•
西革軍奪獲蘇俄軍械 

巴
黎t
九
日
電
。"
是
日
歸
訊 
西
班
牙
革
軍
上 

校
』、亞
朗
梳
氏
謂
比
來
伊
率
領
革
軍
住
西
班
牙 

奥
多
偉
城
附
近
與
官
重
交
錄
。，革
軍
介
該
處
擊 

斃
官
軍
五F
人 
革
重
奪
横
大
宗
軍
械
，,此
等
軍 

械
乃
於
一
九
一
一
六
年
製
自
蘇
俄
者
元:
 

德意聯合禁遏共黨 

羅
馬|
日
電
。
一
是H
據
可
靠
訊 
意
大
利
與
德 

聯
合
反
對
共
產
主
義
一
意
權
相
。哆
素
睫
尼
曾
與 

德
國
警
察
總
監
。海
脱
烈
治
氏
會
談
。並
訂
就
防 

止
共
產
党
俄
活
動
台
約
。
此
約
規
定
建
德
兩
國 

一
警
察
宜
時
交
換
共
産
黨
俄
活
動
之
消
息
。及
兩 

國
當
局
互
相
協
助
禁
遏
該
黨
位
行
動
云:
 

•
日欲討好英美

▲
謂
一J

將
委
任
統
治
島
海
軍
撤
退 

日
内
瓦
卜
九H
電
。星
期
日
日
本
將
委
任
統
治 

太
平
洋
島
嶼
之
報
吿
書
遞
交
國
聯
。。此
等
島
嶼 

原
爲
往
日
德
國
福
民
地
。迨
歐
戦
完
塲
後 

國 

聯
始
委
任n:
本
統
治
之
。該
報
吿
書
內
容
謂H
 

从
謹
避
國
聯
之
命
：
將
駐
此
等
島
嶼
之
海
軍
撤 

退
。"
並
木
白
此
等
島
嶼
建
立
海
陸
軍
根
據
地
。 

-
査
矮
國
此
舉
乃
欲
對
英
美
兩
國
表
求
及
誼
一 
盖 

現
冃
英
一
美
。日
三
國
圖
恢
復
華
盛
頓
限
制
海
軍 

約
第
拾
九
條
規
定 

即
英
美
一H
叁
國
小#
太 

平
洋
屬
島
姓
築
砲
台
公
。。

一市警"̂^6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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昨
市
警
局
遞
來
通
吿
；
茲
錄
之
如
一
卜
。二
根
便
 

加
拿
大
刑
律
。。凡
有
藏
匿
或
援
助
或
施
以
便
利 

之
有
謀
殺
案
件
之
嫌
疑
犯
。。刖
其
本
人
因
之
處 

於
極
危
险
之
地
位
；
且
有
被
控
爲
從
犯
之
虞
，

炕
被
人
課
殺 
一 案

。凡

而
嚴
車
懲
罰

白
投
報
消
息
能
捉
僅
兇
手
到
案
者

nl
立
即
與
市 

警
長
或
市
警
局
刑
事
調
査
部
總
監
直
接
通
消
息 

一：
則
當
獎
以
適
宜
之
花
紅
銀
若r

」云
： 

一關炕被人鎗斃三誌 

市
警
统
人
關
炕 
於
昨
星
期
四
晚
。。在
片
打
街 

東
宜
冃
零 
一
號
左
右1
突
被
人
悟
斃 

時
約1
 

点
零
九
分
鐘
；
光
手
逃
逸
無
踪:
各
情
亦
曾
誌 

本
報 
。茲
僵
某
曲
報
所
探
得
消
息
，現
市
警
追 

一尋 
一 
人
"
係
於
前
數
星
期
搜
捕
某
賭
館
時
：
該 

一
人
欲
逃
走
而
受
傷
。據
市
警
所
接
密
報
。，此
人 

嗣
後
探
悉
拘
賭
綫
人
爲
誰
。。而
筋
綫
人
引
頷
市

4

';.-
:■•--
■■.4
二
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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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劳.s
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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